
盐城晚报讯“六一”儿童节
前，盐城经开区法院少年家事庭法
官走进课堂，通过沉浸式庭审体
验、情景式规则讲解、互动式知识
传授，为同学们送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法治教育课，让法治的种子在
少年心中悄然生根。

针对同学间常见的课桌纠
纷，法官通过精心设置的模拟庭

审和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同
学们直观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每一个行为都有其对应的规则和
界限；法官以“养宠那些事”为切
入点，告诉同学们遛狗牵绳不仅
是文明养宠的要求，更是法律规
定的义务；法官还从同学们熟悉
的日常生活场景入手，依次讲解
了交通规则、课堂纪律、家庭规范

等，并提醒大家勿以恶小而为之，
要从小事做起，养成遵守规则的
好习惯。

此次活动通过角色扮演、案例
讨论、互动问答等形式，让抽象法
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准则，法
官希望同学们心中有法、眼中有
规、行中有界，做知法懂法守法用
法的好少年。 程登健

盐城晚报讯 近日，盐都法院
大冈法庭组织干警前往辖区卧龙
社区开展“崇尚法治理念 凝聚法
典力量”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
动，扎实做好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工
作，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

活动现场，法庭干警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结合生动鲜活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邻里
纠纷、劳动争议等法律问题，引导
居民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法庭干警和社区网格员还走
上街头，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居民群
众和市场商铺经营者宣传民法典
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让居民更
加直观地了解民法典内容。

此次民法典宣传进社区活动，
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解答群

众法律咨询30余人次。盐都法院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
活动，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常态

化、长效化，让民法典真正成为居
民日常生活的“法律宝典”。

姚善伟

盐都法院

送法进社区“典”亮精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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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门开着呢！”和往常担心门
敲不开不一样，5月22日亭湖法院“小
标的 大民生”执行行动的第三个案
件多少有点让人始料不及：被执行人
王某家的大门完全打开，屋内却是毫
无动静。

执行人员叫了几声王某的名字，
屋内依然无人应答。是提前得到风
声躲了起来，还是另有隐情？大家判
断：不是躲藏！如果是躲藏，完全有
时间将门关闭。王某就在附近！

“会不会是在楼下做事情？”执行
队伍中有人提醒道，刚才进小区的时
候，楼下一个角落搭了一个临时帐篷
正在进行纪念逝者的活动。

执行人员到楼下打听，果然找到
了正在办事的王某。如果此刻强行

推进执行，不仅无法达到目的，还可
能激化矛盾。于是决定先将被执行
人请回家中进行沟通。而得知法院
来意的王某也比较配合，在女儿的陪
同下回到了家中。

这是一起借贷纠纷案件。2024
年1月，王某借款10万元，并明确逾期
责任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等事项。
当日其退还本金6万元，2月又还了一
笔，尚欠本金近4万元。因为王某一
直没有还款，对方申请了仲裁，请求
其偿还本金等费用。

盐城仲裁委审理认为，仲裁的
各方相关协议和合同有效。王某应
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同时承担其他
相关费用，裁决王某在收到裁决书15
日内履行，逾期按规定执行。仲裁结

果出来后，王某依然没有在规定的
时间内履行。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
执行。

回到王某家中，执行人员耐心倾
听被执行人及其女儿诉说家中的难
处，了解到被执行人并非恶意逃避执
行，而是确实存在实际困难，而且对
执行工作存在一些误解。在安抚好
他们的情绪后，执行人员讲解案件的
执行依据和相关法律规定，释明拒不
执行的法律后果。由于在现场双方
无法达成共识，按照执行的常规，执
行人员要将王某带回法院做进一步
工作。

“这的确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执行人员坦言，无论是坚持将王某从
现场带走，还是就此作罢，再寻时间

前来执行，都不是最优解。“今天肯定
不宜将王某带走的。但是他明天必
须要到执行局谈话！而且，必须要有
人做担保！”

这时，王某的女儿站了出来，表
示愿意为父亲担保，承诺第二天一定
让父亲赶去执行局，同时她感谢执行
人员能让他们继续安心完成纪念活
动接下来的程序。既能维护法律尊
严，又能兼顾人情世故。亭湖法院的
执行人员给出了一个被案件双方都
点赞的方案。

王某也没有失约。第二天，他如
约来到亭湖法院执行局，在执行人员
的主持之下，他和申请执行人商谈还
款事宜，承诺回家积极筹钱，再作进
一步的解决。

□贾中华 记者 吉德龙 韩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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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善意执行巧解“两难问题”
亭湖法院成功处置一件特殊情境下的执行案

基本案情：2015 年 1 月，盐城
市某管理所将某港一处房屋出租
给某冷冻厂生产经营使用。后某
管理所根据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规
定和生态环境整治需要，两次通知
该厂限期腾空房屋并交还。由于
某冷冻厂未交还房屋，某管理所遂
诉至射阳法院。法院经审理，判令
该厂腾空房屋后交付给某管理所，
并支付房屋占用费。

2024年6月，该案执行立案后，
执行干警立即上门督促被执行人

主动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对抗情
绪较大。考虑到冷冻厂内部结构
复杂，专业设备拆除难度、风险均
较大，射阳法院多次与公安、环保
等部门进行会商，研究制定安全便
捷的腾空方案。2024年6月25日，
射阳法院组织展开腾空行动，外围
警戒组调用无人机并设置警戒线，
阻止无关人员进入执行现场；强制
执行组在环保专家指导下有序拆除
制冷设备；综合协调组耐心向被执
行人释法明理，保障执行过程顺利

进行。最终，案涉房屋成功腾空并
交付申请执行人，全程仅用时7天。

典型意义：本案中，案涉房屋
位于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缓冲区内，生产经营会严重损
害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削弱缓冲
区阻隔外来入侵、保护核心区内生
物的功能作用。射阳法院在执行
过程中，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
念，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稳妥有序
推进案涉房屋腾空工作，为绿水青
山提供坚强司法保障。 姚海荣

执行修复大美湿地 司法守护生态之美

盐城经开区法院

法治教育润童心 别样课堂迎“六一”
盐城晚报讯 近日，建湖法院上冈法庭成

功调解一起兄弟间的民间借贷案件，不仅成
功化解矛盾纠纷，更修复了兄弟感情，使家庭
重归和睦，当事人送上锦旗表达感谢。

原被告系表兄弟关系，本来感情甚好。
2020年至2022年，被告朱某才因生意周转多
次向原告朱某根借款。被告虽归还部分款
项，但至今尚有15万余元未还，后原告多次向
被告催要款项，被告均未还款，兄弟二人也因
此心生嫌隙。后原告将其诉至法院。

考虑到当事双方系亲戚关系，且该案事
实清楚，双方矛盾核心在于利息认定模糊及
情感信任崩塌，简单的判决虽能解决法律上
的纠纷，但无法修复兄弟间破碎的亲情，于
是承办法官积极引导原、被告通过沟通化解
矛盾。

法庭联合镇司法所、村委会组建调解专
班，采用“背靠背调解+家族长者介入”模式，
一方面法理融合，耐心向被告讲解民法典中
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告知其拒不还款
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邀请其家中
长辈参与调解，从回顾往昔兄弟间的点滴小
事入手，劝导双方珍惜兄弟情谊，避免因经济
纠纷导致亲情破裂。

最终，在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下，针锋相
对的表兄弟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

李昊勋 魏丽娟

建湖法院

多元调解化纠纷

盐都法院大冈法庭开展普法宣传


